
立法會《2010 年港口管制(公眾貨物裝卸區)令》小

組委員會 

擬議修訂 

 在二零一零年十月十九日的《2010 年港口管制

(公眾貨物裝卸區)令》(《命令》)小組委員會會議

上，議員要求當局訂明《命令》的失效日期，以確

保暫時撥作躉船轉運站的用地，在相關挖掘工程完

竣後，最遲於二零一五年一月一日恢復用作西區公

眾貨物裝卸區。 

 

2. 因應議員的要求，我們建議修訂《命令》(載於附

件)，訂明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的修訂界線(即剔除一

幅 7,500 平方米暫時用作躉船轉運站的用地)，只會

在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三日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

十一日期間生效。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原來的界線會

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三日至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

十一日期間暫停有效，然後於二零一五年一月一日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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復生效。 

 

3.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計劃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日

的立法會會議上，動議修訂《命令》。有關修訂內容

詳見附件。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

二零一零年十月 










